
东北大学理学院 2021 年接收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办法 

（3 月 30 日） 

依据《关于做好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的通知》（教学司〔2021〕

2 号）及《东北大学 2021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工作方案》文件要求，

结合我院实际，对 2021 年硕士研究生调剂工作做如下安排。 

一、基本条件 

（一）符合调入专业的报考条件。 

（二）初试成绩要求：外国语≥45，政治≥45，业务课一≥70，业务课二≥70，总

分≥347。 

（三）调入专业与第一志愿报考专业（方向）相同或相近，应在同一学科门类

范围内。 

（四）初试科目与调入专业（方向）初试科目相同或相近，其中初试全国统一

命题科目应与调入专业全国统一命题科目相同。 

（五）初试外国语科目须符合招生专业目录要求。 

二、缺额计划及一志愿专业要求 

专业代

码 
专业名称 

学位

类型 
研究方向 

调剂招

生计划 
一志愿报考专业要求 

085600 材料与化工 
应用

型 
化学材料 

2 

（佛山

研究生

院） 

[0817]化学工程与技术、[085600]材料与化工、[0805]

材料科学与工程、 [0830]环境科学与工程，[0806]

冶金工程。 

初试外国语科目为 201英语一或 204英语二，业务课

一科目为 301数学一或 302数学二。 

注：缺额如有变化及时更新。佛山研究生院招生简章（点击此处）。 

另有东北大学-宁夏理工学院对口支援西部专项计划少量缺额，专项计划具体情况（点击此处），联系电

话:024-83687556,联系人：陈老师，白老师。 

三、系统程序安排 

调剂报名、确认等环节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调剂服务系统（点击此处）

进行。 

http://yz.ne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20/9b/22963de841e8a4f80f75a4e63ad8/d3ae103c-4917-4cc8-9479-5a9fae7d8281.pdf
http://yz.neu.edu.cn/_upload/article/files/20/9b/22963de841e8a4f80f75a4e63ad8/7ddd4282-6f2e-4b7c-98ca-fd9eee965d2d.pdf
https://yz.chsi.com.cn/yztj/


（一）网上报名 

符合条件的考生于 2021 年 3月 30 日 12:00-3 月 31日 08:00 进行报名。 

（二）复试通知确认 

调剂考生在研招网系统接到复试通知后 1 小时内确认，逾期不确认视为放弃

复试资格。 

（三）待录取确认 

复试合格，调剂考生在研招网系统接到待录取通知后 1 小时内确认，逾期不

确认视为放弃待录取资格。 

四、复试名单确定规则 

在符合调剂基本条件的考生范围内，按初试总分由高至低确定调剂复试名单，

参加调剂复试的人数为本专业调剂招生计划的 130%，遵循有小数点则进位原则，

排名末位分数相同的考生具同等资格。 

五、复试内容与形式 

请参照“东北大学理学院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实施细则”（点击

此处）。 

六、录取 

（一）成绩计算办法 

复试后总成绩=初试总成绩+复试成绩(专业测试成绩+综合面试成绩)。 

（二）录取规则 

材料与化工[085600]专业按复试后总成绩由高到低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考生复试后总成绩(复试后总成绩=初试总成绩+复试成绩)出现并列时，依次

按照如下分数由高到低原则进行录取：依次按照初试总成绩、初试业务课一成绩、

初试业务课二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确定拟录取名单。 

出现以下情况之一者，不予录取： 

1.综合面试成绩低于 60分； 

http://cos.neu.edu.cn/2021/0313/c1132a189148/page.htm
http://cos.neu.edu.cn/2021/0313/c1132a189148/page.htm


2.思想政治素质、道德品质考核结果不合格。 

七、远程复试安排 

远程复试环节使用学信网招生远程面试系统（bm.chsi.com.cn），准备事项

及相关要求详见《2021 年东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指南》（点击此处）。 

(一)材料提交 

考生须于 3 月 31 日 10:00 前，通过学信网远程复试系统提交相关电子版材料

(见附件)。 

(二)系统测试 

材料与化工系统测试及资格审查时间：2021 年 3月 31 日上午 11:00 

(三)复试考核 

材料与化工专业：2021 年 3月 31 日下午 14:00。 

八、咨询渠道、受理申诉、投诉和监督渠道 

请参照《东北大学理学院 2021年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复试实施细则》（点击

此处） 

九、其它注意事项 

（一）调剂录取考生中录取类别为非定向就业的享受国家助学金，入学第一学

年不享受学业奖学金，第二年重新评定。 

（二）一经被我院录取，不得调剂其它院校、专业。 

本方案最终解释权归东北大学理学院，如有同国家、学校政策不符，以国家、

学校为准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理学院 

      2021年 3 月 30 日 

 

http://yz.neu.edu.cn/2021/0313/c5932a189144/page.htm
http://cos.neu.edu.cn/2021/0313/c1132a189148/page.htm
http://cos.neu.edu.cn/2021/0313/c1132a189148/page.htm

